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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民 县 民 政 局

〔A类〕

〔公开〕

富民政函〔2025〕11号

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22 号
建议答复的函

付玉娇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未成年受害群体救助》建议收悉，

现答复如下：

一、未成年人救助保障情况

截至 2024年底，富民县常住人口 15.24万，0-18岁户籍人

口 2.77万人，占比 18.2%。为严格落实未成年人救助保障，截

止 2025年 5月富民县共纳入未成年人救助保障 385人，其中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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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15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17人，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2人，

最低生活保障未成年人 247人，特困儿童 2人、临时救助 2人，

残疾未成年人 100人。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困境儿童纳入关爱服务政策保障。富民县民政局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开展入户走访，与困境儿童及其家属进行面

对面交谈，详细了解留守儿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近期

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并指导儿童督员及时更新“全国儿童福利

信息系统”在册的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信息，督促儿童主任定

期开展孤儿、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入户走访活动，对走访过程

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上报。截至 2025年 5月，富民县纳入困

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28人，其中孤儿 15人、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 17人，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2人，每人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补

助 1374元，共计发放基本生活费 23.09万元，录入“全国儿童

福利信息系统”农村留守儿童 58人，与儿童监护人签订监护协

议 92份。

（二）留守儿童关爱持续推进。一是全力推进县乡镇（街

道）村居委会三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建设，推动儿童之家

提质增效，筹集资金 25万元，购买 75个村（居委会）社区儿

童之家娱乐设施设备，覆盖率为 100%。二是积极构建镇（街

道）和村（社区）三级服务网络，选齐配强儿童督导员和儿童

主任，现有儿童督导员 7人、儿童主任 75人，儿童福利和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得到全面落实。三是开展政策宣讲活动，加强对

监护人的法治宣传、监护监督和指导，让父母或监护人监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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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四是指导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走访

排查全县农村留守儿童，更好促进专项工作稳步推进。

（三）强化心理救助服务。构建“中心值守＋入校帮扶“双

线服务体系。现共有 15 个心理健康辅导室。全县中小学，配

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率达 100%。引入彭华军、

余云娜、张显丽心理健康教育市级名师工作室和赵航心理健康

教育省级名师工作室，有力推动了我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深

入开展。各学校开展了心理健康专题宣传等系列活动，总结整

理出优秀教育教学案例 2 份、优秀课堂教学设计 2 份、优秀

心育经验 2 个、特色活动项目 3 个、心理健康剧本 3 个在全

县进行推广。目前全县有市级心理健康特色学校 5所、市级心

理健康合格学校 9 所。所有学校建立了“预防、预警、干预、

跟踪”的“三预一跟“机制及“学校、年级、班级、宿舍“四级心理

危机预警体系，建立了心理健康问题学生休复学机制。

（四）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组织保障。一是为进一步加强

对全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合力推

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2021年 5月 31日富民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印发《关于成立富民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富政办通〔2021〕41号）办公室设在县民政局，主动研究未

成年人保护有关问题，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积极提出工作

建议，按要求参加会议，认真落实领导小组确定的工作任务和

议定事项。2024年该议事协调机构已经撤销。二是教体部门建

立的信息档案，记录其家庭状况、受害情况、学习生活等信息，

以便提供精准救助。与司法部门联动，建立”司法救助＋教育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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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机制，与民政部门共享未成年受害群体信息，开展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共同关注特殊重点未成年人个案，完善动态工

作机制。通过家长学校等形式，提高家长对未成年受害群体的

认识和关爱意识，鼓励家长积极参与救助工作。

（五）构建信息平台，实施动态管理。依托“全国儿童福利

信息系统”平台建立一人一档，录入全县孤儿 15人、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 17人、艾滋病感染儿童 2人、留守儿童 58人、流动

儿童 2252人个人信息，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和动态更新，提高

救助工作的精准性和时效性。

（六）形成合力，强化协同联动。为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县司法

局结合开展“利剑护蕾”专项行动，将青少年群体作为全县法治

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全力抓好校园普法工作，教育引导青少

年从小养成尊法守法习惯。结合“开学第一课”，充分发挥法治

副校长职能优势，开展“利剑护蕾”进校园系列法治宣讲活动，

通过现场讲法、互动答疑、播放警示片、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

在校园营造良好的法治宣传氛围。结合学雷锋法律志愿服务活

动和“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法治宣传活动，组织普法志愿者深

入全县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以“预防网络诈骗”“交

通安全”“反邪教”“民族团结”“远离毒品，珍爱生命”“预防校园

欺凌、校园暴力”“消防安全”、防性侵、防溺水等为内容的法治

宣传 50余场次，覆盖师生 5000余人次。组织参观青少年法治

宣传教育基地 2次，利用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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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30余条。

（七）齐心营造社会氛围，培优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深化

“法律六进”活动，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

紧贴未成年人学法用法需求，精心开展“送法进校园”“关爱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等多种活动，积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和《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对未成年人民事权利保护的有关规

定。2025年以来，组织开展进乡村、进社区普法宣传活动 20

余场次，发放各类宣传册 5000余份，解答法律咨询 530余人次。

75名村（社区）法律顾问及 450名“法律明白人”在日常工作中

向群众普及法律援助法、民法典、劳动法、消防安全等热点法

律知识，提高未成年人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通过微信公众号

推送未成年人普法案例，以案释法，加强家庭、学校和社会三

方协同保护未成年人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加强对家长的法治

教育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高家长的监护意识和能力广泛宣

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救助知识，不断提高公众对未成年

受害群体救助工作的认识和支持，营造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的

良好氛围。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积极与财政部门对接，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救助专

项资金，用于保障救助工作的各项支出。同时，积极争取省市

资金用于购买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群体关爱服务项目，提高救

助保障。

（二）加强资金监管建立健全救助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

加强对资金的监管和审计，确保救助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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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益。

（三）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未成年

人保护法律法规和救助知识，提高公众对未成年受害群体救助

工作的认识和支持，营造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感谢您对未成年受害群体救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今

后继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附：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

富民县民政局

2025年 6月 24日

（联系人及电话：毕红先，15*******6）

抄送：县政府目督办、县人大代表委。

富民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5年 6月 24日印发




